出让合同解除协议

甲方：***
  法定地址：***
通信地址：***
邮政编码：***
法定代表人：***
职      务：***
乙方：***
法定地址：***
通信地址：***
邮政编码：***

法定代表人：***
职      务：***
甲方与乙方于****年*月 ** 日签署《北京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（合同号：京地出[合]字（****）第****号）（以下简称《出让合同》），宗地位置：****** ，出让宗地面积：****平方米，出让总建筑面积：****平方米，土地用途： ****  ，合同出让价款金额****（****万元）人民币已缴清。

    经双方协商一致，双方就解除《出让合同》一事达成如下协议：

第一条：双方同意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解除京地出[合]字（****）第****号《出让合同》。

第二条：乙方同意甲方在本协议生效后注销该合同的《国有土地使用证》。

第三条：京地出[合]字（****）第****号《出让合同》解除后，剩余年限土地出让金***。
第四条：本合同经双方加盖法人单位公章后生效。
第五条：本协议一式五份，甲方乙方各执二份，送****分局一份。

甲方（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

*****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****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